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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市人办发〔2017〕89号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
印发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

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(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大主席团、人大街道工委：

《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经市第三届人大常委

会第七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在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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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（2017 年 12 月 5 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主任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人大财政经济监督工作，

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经济运行和预算审查工作中的咨询作用，根

据《预算法》、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委员会）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的资格认定、产生和

确定，以及委员会的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委员会专家实行聘任制管理。确定聘任的人选由市

人大常委会颁发聘书，聘期与市人民代表大会届期同步，期满后

经协商可续聘，如到期未续聘即作自动解聘。

第四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选聘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爱国守法，有较强的事业心

和社会责任感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

方针和政策；

（二）具有财政、税务、审计、财务（会计）、金融、工程

管理等专业专科或本科以上学历，并具备 5 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

经验，或具备经济管理类、工程管理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

熟悉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和动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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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，热心为

财政经济监督咨询工作服务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咨询工作，年龄 55 周岁以下。

第五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选聘程序：

（一）自荐：由本人直接向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推荐：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向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

会推荐。

（三）选任：由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与当事

人协商并征得所在单位同意。

（四）选聘专家候选人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审核

后，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确定聘任人选。

第六条 对列为专家候选人的人选，应当提供本人基本情况

及专业技术凭证，并由所在单位或部门签署意见。

第七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计划的初步审查、工作调研，提出意见建议；

（二）参与全市地方财政预算决算、预算调整和市级部门预

算决算等初步审查、工作调研，提出意见建议；

（三）参与专项工作、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和执法检查，

提出意见建议；

（四）对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。

第八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享有以下权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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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加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学习培训；

（二）对相关工作的政策法规及工作情况的知情权；

（三）在审查、调研、咨询等工作中有建议权；

（四）按实际参加咨询活动次数而获得相应的履职补助（非

财政供养人员）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第九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运用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，提供咨询服务；

（二）受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托，开展相关课题研究

与政策、法律咨询，并承担相关工作的业务培训；

（三）恪守职业道德，公平、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履行职责；

（四）根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安排，按时参加审查、

调研、咨询等工作，积极提出意见建议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十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应当遵守以下纪律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；

（二）遵守工作纪律，与相关单位存在利害关系的，应当主

动申请回避；

（三）严守工作纪律，未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意，不

得向外界透露财政经济监督工作情况。对工作中涉及的业务资

料、会议内容等负有保密义务；

（四）恪守职业道德，不得利用咨询专家的身份和影响从事

http://www.soft6.com/news/tag-htm-kw-%E6%B3%95%E5%BE%8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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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性营利活动；

（五）未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授权，不得以财政经济专

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名义对外发表言论或署名发表文章。

第十一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项经费纳入市人大常

委会工作经费管理。

第十二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

会负责管理，具体职责如下：

(一)对推荐的专家人选进行初审、汇总，建立专家信息资料

档案，确保专家的信息资料完整准确；

(二)保持与专家的日常联系，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提出充实或

调整专家库成员的建议；

(三)向专家寄送有关工作材料、资料，收集和综合有关专家

的意见建议并存入个人信息档案；

(四)邀请专家参与财政经济监督活动及调研活动；

(五)提出对专家履职补助经费使用意见；

(六)办理领导交办的涉及专家咨询工作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三条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终止其专家资格：

(一)年内两次无故不参加咨询工作的；

(二)因身体原因，不能胜任专家工作的；

(三)因工作变动，不再适宜担任专家的；

(四)本人申请不再担任专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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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七 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取消其专家资格：

（一）弄虚作假骗取专家资格的；

（二）以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名义谋取私利，造成

不良影响的；

（三）应当回避而不主动回避的；

（四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；

（五）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相关职责的其他情形；

（六）以财政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名义谋取私利，造

成不良影响的；

（七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；

（八）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相关职责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起执行，由市人大财政经济

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抄报：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委办。

抄送：市政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马塘工业园区管委会、

三七产业园区管委会、市人武部、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市人大常

委会组成人员、原常委会副主任、副调研员、人大机关各委室、

办存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8日印


